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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转给被检举单位和被检举人个人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但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情形

的，依照其规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第四十七条  因违反本法规定受到处罚的，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记入信用记录。

违反本法规定，同时违反其他法律规定的，由有关

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进行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

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是指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本

法制定的关于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计人

员以及会计工作管理的制度。

第四十九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可以依照

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制定军队实施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的具体办法，抄送国务院财政部门。

第五十条  个体工商户会计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财政部门根据本法的原则另行规定。

第五十一条  本法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局）、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教育局，有关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单位 ：

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促进会计专业学

位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紧密衔接，畅通各类会计人才

流动、提升渠道，推动我国会计人才培养与评价工作发

展，经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研究决定，

现就做好会计专业学位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衔接有关

工作通知如下 ： 

一、关于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会计专业

学位的衔接

获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内会计硕士专

业学位、会计博士专业学位的人员，报考中级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可免试《财务管理》科目。

申请免试者应在报名参加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时提交免试申请，填写《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免试科目申请表》（见附件），并提交会计硕士、博士

专业学位证书等相关材料。经省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管理机构审核确认后，可以免试。财政部推动采用信

息化方式实现免试申请、材料审核等工作。

二、关于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的衔接

具有中级及以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会计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可以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向学校申请免修《财务管

理理论与实务》、《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等专业必修课程。

学校可以根据本通知及本学校相关规定制定实施

细则，对学生免修课程申请进行审核确认，符合规定的，

可以免修最多不超过2门专业必修课程。

三、实施保障

各地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部门要加强政

策宣传，密切沟通协作，引导社会各有关方面共同做好

会计专业学位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衔接有关具体工作。

各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要按照上述

要求，细化工作流程和要求，做好免试申请者的材料受

理、审核工作。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按照上述要

求，组织实施符合条件的学生免修课程等工作。

本通知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

附件 ：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免试科目申请

表（略）

关于做好会计专业学位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

（2024年5月14日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会〔202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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